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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上之法律行為，有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，除法律有特別規定

外，前者於特定人間發生法律上之效力，後者於以公示方法使第三人

得知悉之狀態下，對任何第三人均發生法律上之效力。故動產以交付

為公示方法，不動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，而以之作為權利取得、喪失、

變更之要件，以保護善意第三人。如其事實為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知，

縱為債權契約，其契約內容仍非不得對第三人發生法律上之效力。最高

法院四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一○六五號判例，認為「共有人於與其他共有

人訂立共有物分割或分管之特約後，縱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，其

分割或分管契約，對於受讓人仍繼繼存在」，就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性

而言，固有其必要，惟應有部分之受讓人若不知悉有分管契約，亦無可

得而知之情形，受讓人仍受讓與人所訂分管契約之拘束，有使善意第三

人受不測損害之虞，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，上述判例在此

範圍內，嗣後應不再援用。至建築物為區分所有，其法定空地應如何使

用，是否共有共用或共有專用，以及該部分讓與之效力如何，應儘速立

法加以規範，併此說明。

釋字第三五○號解釋（83.6.3.）

【解釋文】

內政部於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函頒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

記審查要點第八點第一項、第二項規定，占有人申請登記時，應填明土

地所有權人之現在住址及登訪簿所載之住址。如土地所有人死亡者，

應填明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之姓名及住址等項，係因地上權為存在

於所有權上之限制物權，該規定之本身乃保護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所

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惟如未予填明，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八條第

二款、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，應命補正，不補正者駁回其登記

之申請。是前開要點乃為該規則之補充規定，二者結合適用，足使能確

實證明在客觀上有不能查明所有權人或管理人之姓名、住址而為補正

之情形者，因而無法完成其地上權之登記，即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

釋字第三五○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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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旨有違，在此範圍內，應不予援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民法第七百六十八條至第七百七十二條關於因時效而取得所有權

或其他財產權之規定，乃為促使原權利人善盡積極利用其財產之社會

責任，並尊重長期占有之既成秩序，以增進公共利益而設。此項依法律

規定而取得之財產權，應為憲法所保障，業經本院釋字第二九一號解釋

闡述甚明。內政部於七十七年八月十七日以臺內地字第六二一四六四號

函頒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八點第一項、第二項規定：「占

有人申請登記時，應填明土地所有權人之現在住址及登記簿所載之住

址。如土地所有人死亡者，應填明其繼承人及該繼承人之現住址」；

「土地所有權人為祭祀公業、寺廟或神明會，而其管理人已死亡，應俟

管理人變更登記後，於申請書內填明新管理人之姓名、住址」，係因地

上權為存在於所有權上之限制物權，該規定之本身乃保護土地所有權

人之權益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惟如未予填明，依土地登記規則第

四十八條第二款、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，應命補正，不補正者

駁回其登記之申請。是前開要點乃為該規則之補充規定，二者結合適

用，足使能確實證明在客觀上有不能查明所有權人或管理人之姓名、住

址而為補正之情形者，因而無法完成其地上權之登記，即與憲法保障人

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，在此範圍內，應不予援用。

釋字第三五一號解釋（83.6.17.）

【解釋文】

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第八條第二項係就不隨同移轉之從業人員

所作之規定，其第三項則係就繼續留用之從業人員所作之規定，依該第

三項前段規定，僅在就繼續留用人員之原有年資辦理結算範圍內，始依

前項（第二項）所定結算標準辦理。綜觀該條全文立法意旨，在移轉民

營當時，對於繼續留用人員之給與，並不包括第二項關於加發六個月薪

給在內，以維持不隨同移轉人員與繼續留用人員待遇之平衡。




